
 

日期：2015/8/21 

 

主旨：公告本公司擬以股份轉換方式將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納為本公司百

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之相關事宜 

 

內容： 

1.併購種類(如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股份轉換 

2.事實發生日:2015/8/21 

3.參與併購公司名稱(如合併另一方公司、分割新設公司、收購或受讓股份

標的公司之名稱:大眾商業銀行(股)公司（以下稱「大眾銀行」） 

4.交易相對人(如合併另一方公司、分割讓與他公司、收購或受讓股份之交

易對象):全體大眾銀行股東(含普通股及特別股) 

5.交易相對人為關係人:否 

6.交易相對人與公司之關係(本公司轉投資持股達 XX%之被投資公司)，並說

明選定收購、受讓他公司股份之對象為關係企業或關係人之原因及是否不

影響股東權益:大眾銀行與本公司之關係：無 

7.併購目的:擴大銀行經營規模，提升市場競爭力，發揮經營綜效，提升金

控整體股東權益。 

8.併購後預計產生之效益:元大金控將由證券為主體之金控，轉型為證券、

銀行雙主軸之金控，可提昇公司長期獲利及穩定性，提高金控股東權益報

酬率。 

9.併購對每股淨值及每股盈餘之影響:公司價值提升，資本更有效率運用，

且預期整併綜效逐年實現，故此併購對每股淨值及每股盈餘應有正向影

響。 

10.換股比例及其計算依據: 

(1)換股比例:每1股大眾銀行普通股換發現金 8.15元及本公司新發行普

通股 0.460972股；每股大眾銀行私募可轉換特別股換發本公司依股

份轉換契約所訂之條件私募發行之甲種記名式可轉換特別股

0.5312499975股。 

(2)計算依據：本公司經委請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志賢會計師就

其合理性出具「交易合理性意見書」，並經雙方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11.預定完成日程: 

(1)本案將於雙方 2015年 10月 13日召開之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股份轉

換案及股份轉換契約後，向相關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2)股份轉換基準日預定為待所有進行本案應取得之許可、同意、核准均

已取得後之第 35個營業日。 

12.既存或新設公司承受消滅(或分割)公司權利義務相關事項(註一):不適

用 



 

13.參與合併公司之基本資料(註二):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為金控

業，主要從事投資及管理金融相關事業。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

銀行業，主要從事商業銀行業務。 

14.分割之相關事項(含預定讓與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之營業、資產之評價價

值；被分割公司或其股東所取得股份之總數、種類及數量；被分割公司

資本減少時，其資本減少有關事項)(註：若非分割公告時，則不適用): 

不適用 

15.併購股份未來移轉之條件及限制:依據相關法令辦理 

16.其他重要約定事: 

(1)換股比率之調整：普通股部分：自股份轉換契約簽訂日起至股份轉換

基準日止，雙方之一方如有股份轉換契約第 4.2條所列各款情事發生

時，應儘速本於誠信及共同協議合理調整普通股換股比例。 特別股部

分：除非經主管機關核示且經雙方董事會決議通過，或為使本案順利

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核准且經雙方董事會決議通過而調整外，否則本

契約約定之特別股換股比例不得變更。 

(2)本股份轉換案須待雙方股東會決議通過，與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可、

同意或核准後始能完成。 

(3)有關大眾銀行發行之私募海外可轉換金融債券美金 3.5億元，本公司

與持有人 Cooperative Meadowstream Investment W.A.已簽署買賣契

約書，以新台幣 144.85億元作為交易對價，預定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同

日進行款券交割。惟倘本公司與大眾銀行之股份轉換案有無效、撤銷、

終止或解除之情形時，此買賣契約當然解除。 

(4)截至股份轉換契約簽訂日仍流通在外之大眾銀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本

公司將提出獎勵方案，同意大眾銀行得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以獎勵

方案作為取得大眾銀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持有人同意放棄行使其員工認

股權並同意註銷其持有之認股權憑證之對價；於股份轉換基準日仍流

通在外之大眾銀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依據經雙方同意之條件，轉換為

元大金控新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或者其他經雙方同意之其他形式之

權益型證券，或者依據經雙方同意按相關法令規定之方式處理。 

(5)元大金控承諾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後，依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繼續留用大眾銀行及其子公司(子公司指大眾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

司、眾銀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眾銀財產保險代理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子公司定義同)全體員工，自股份轉換基準日起 36個月

內仍繼續適用原有之人事規章、團體協約、員工薪資及福利制度之規

定，以保障員工之權益。若未來大眾銀行或其子公司與元大金控銀行

子公司辦理合併時，不願留任並已加入工會之員工，得依其年資標準

支給資遣費：5年以下每年 1.5個月平均工資、5至 10年每年 1.75

個月平均工資、10年以上按勞基法第 55條退休給付標準支給之，前 



 

述資遣費計算後將會扣除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金額後給付之。員工若於

合併基準日後之一個月期間內始選擇不留任者，仍得適用該資遣費標準

支領之，但合併基準日後之任職期間不予計入資遣費計算之年資內。 

17.本次交易，董事有無異議:否 

18.其他敘明事項:如因爾後之法令規定、主管機關函示或因事實需要有變更

股份轉換契約之內容者，將請雙方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股份轉換契約及

相關法令之規定全權辦理之。 

註一、既存或新設公司承受消滅公司權利義務相關事項，包括庫藏股及已發

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之處理原則。 

註二：參與合併公司之基本資料包括公司名稱及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